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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本级）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咨字（2025）第 091077 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本级）（以下简

称“本项目”）提供了财务评估咨询服务。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基于财

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财库〔2020〕43 号）及债券发行管理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了解新

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本级）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后而实施

的。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责任是提供与本次咨询服务

相关的一切资料，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我们的责任是根据河

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提供咨询服务，并出具财

务评估咨询报告。 

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规定

计划和实施的，这些包括询问相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分析重要财

务数据等。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由于我们咨询服务的范围和程序有别于鉴证工作，因此不

发表鉴证意见。我们实施的工作主要是对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

本级）偿债能力情况提供咨询建议，并对其他非财务事项予以适当关

注。 

本专项咨询仅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本次及后续批次发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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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称与定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

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 
指由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咨询报告 

“本所会计师”或“我们” 
指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进

行本次咨询的工作小组 

“资料” 

指本所咨询工作小组从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或有关部门获取的与咨询相关的文件和

资料 

“本次发债项目”或“本项目” 指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本级） 

本报告所使用的简称、定义、目录以及各部分的标题仅供查阅方

便之用：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所有关于参见某部分的提示均

指本报告中的某一部分。 

二、方法与限制 

（一）本次咨询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如下： 

1.查阅相关文件、资料与信息； 

2.与项目单位或主管单位人员会面与交谈。 

（二）本报告基于下述假设： 

1.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

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 

2.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 

3.所有提交给我们文件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对我们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无论是书面还

是口头做出的）均为真实、准确和可靠的； 

5.描述或引用咨询事项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项目申报单位



 

3 

提供给我们的有效的事实和数据； 

6.除特别注明外，财务数据币种为人民币，金额单位为万元； 

7.我们会在咨询之后，根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项进行跟踪核实和确

认，但不保证在咨询之后某些情况不发生变化。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情况 

1.项目位置 

京广铁路南阳寨站北端至郑州南站、郑州南站至陇海铁路占杨西

线路所和郑州南站至郑万高铁大关庄线路所，含郑州枢纽还建机务折

返段、客车段和客整所等相关配套工程。 

2.项目参与主体 

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本级）申请单位为河南省铁路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单位 

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铁路实施单位为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表 3-1  项目单位基本信息一览表 

名称 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柳建民 成立日期 2009-09-03 

注册资本 
6,00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09-09-03 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000694858692Q 

注册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艺慧街 11 号 21 层 2118 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公共铁路运输；城

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旅游业务；住宿服务；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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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程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国内贸易代理；游览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酒店管理；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项目单位不是市场化转型尚未完成、存量隐性债务尚未化解完毕

的融资平台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全资国企，具备作为本项

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3.建设规模与内容 

（一）在京广铁路小李庄站站址新建郑州南站，车站采用高架方

式布置，总规模 8 台 20 线，近期实施 6 台 16 线（含 2 条不临靠站台

正线和 2 条京广货线），站房面积 8 万平米，还建机务折返段、客车

段和客整所，新建至谢庄专用线走行线。 

（二）新建陇海铁路外绕线。郑州站至郑州南站沿既有京广铁路

增建三四线 18.3 公里，改建五里堡站。新建郑州南站至陇海铁路外绕

线 20.7 公里，接轨于陇海铁路新建占杨西线路所。 

（三）改建郑州站及五里堡客整所，郑州站增设 2 台 6 线，接建

既有高架站房；五里堡客整所改建为动车运用所，设 6 线检查库、33

条存车线。 

（四）相关工程。南阳寨站北端至郑州站沿既有京广铁路增建三

四线 11.6 公里，新建郑州南站至郑万高铁大关庄联络线 7.5 公里。 

（二）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48 个月。 

（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1.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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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2,383,400.00 万元。 

表 3-2  项目投资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第一部分：静态投资 2,335,666.62 

一 拆迁及征地费用 408,083.34 

 拆迁及征地费用 408,083.34 

二 路基 163,508.69 

 区间路基土石方 48,985.45 

 站场土石方 17,064.73 

 路基附属工程 97,458.52 

三 桥涵 481,998.93 

 特大桥 367,346.60 

 大桥 52,357.50 

 中小桥 6,351.68 

 框架桥 39,961.87 

 涵洞 15,981.28 

四 隧道及明洞 22,227.40 

五 轨道 99,100.00 

 正线 44,150.73 

 站线 50,541.68 

 线路有关工程 4,407.59 

六 通信、信号、信息及灾害监测 81,862.35 

 通信 10,300.05 

 信号 57,793.59 

 灾害监测 16.03 

七 电力及电力牵引供电 101,499.91 

 电力 35,573.71 

 电力牵引供电 65,926.20 

八 房屋 361,176.37 

 旅客站房 214,716.47 

 其他房屋 146,459.91 

九 其他运营生产设备及建筑物 257,5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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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给排水 37,971.40 

 机务 7,871.96 

 车辆 28,118.48 

 动车 22,300.93 

 站场 123,500.77 

 工务 4,329.41 

 其他建筑及设备 33,477.62 

十 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29,624.76 

 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29,624.76 

十一 其他费用 118,701.62 

 其他费用 118,701.62 

 以上各章合计 2,103,126.56 

十二 基本预备费 210,312.66 

 综合开发用地 22,227.40 

 以上总计 2,335,666.62 

第二部分：动态投资 47,087.03 

十三 价差预备费 - 

十四 建设期投资利息 47,087.03 

 一、建设期国内投资贷款利息 47,087.03 

第三部分：机车车辆（动车组）购置费 0.0001 

十五 机车车辆（动车组）购置费 0.0001 

第四部分：铺底流动资金 600.00 

十六 铺底流动资金 600.00 

估算总额 2,383,353.65 

备注：若本表格中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合计不符，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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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筹措计划 

（1）项目融资计划（整体） 

项目总投资 2,383,400.00 万元。其中，资本金共计 1,748,600.00 万

元，国铁集团出资 190,400.00 万元、河南省本级出资 400,000.00 万元、

郑州市出资 1,158,200.00 万元；剩余部分共计 634,800.00 万元，河南省

本级出资 457,000.00 万元、郑州市出资 177,800.00 万元。 

表 3-3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性

质 
资本金 建设资金 合计 

资金来

源 
国铁集团 省本级 郑州市 省本级 郑州市 小计 占比 

国铁集

团 
190,400     190,400 7.99% 

新型政

策性金

融工具 

 100,000 391,150   491,150 20.61% 

专项债

券资金 
 300,000 767,050  32,950 1,100,000 46.15% 

中央预

算资金 
   439,500  439,500 18.44% 

铁建投

自有资

金 

   17,500  17,500 0.73% 

郑州市

本级财

政资金 

    144,850 144,850 6.08% 

合计 
190,400 400,000 1,158,200 457,000 177,800 2,383,400 100% 

1,748,600 634,800 2,383,400  

比例 73.37% 26.63% 100.00%  

除以上列示资金来源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措不涉

及 PPP 及其他融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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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资本金占比 73.37%，项目资本金按照项目实际实施进度分

年度到位。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

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 号）要求。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不使用本项目运营收益偿还。 

（2）省本级资金筹措安排 

省本级合计出资 857,000.00 万元。计划来源于中央预算资金

439,500.00 万元、铁建投自有资金 17,500.00 万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

具 100,000.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00 万元。 

表 3-4  省本级项目投资筹措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性质 资金来源 金额 占比 

资本金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100,000.00 11.67% 

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00 35.01% 

建设资金 
中央预算资金 439,500.00 51.28% 

铁建投自有资金 17,500.00 2.04% 

合计 857,000.00 100.00% 

表 3-5  省本级项目分年度资金筹措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性质 资金来源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合计 

资本金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100,000       100,000 

专项债券资金 128,500 50,000 50,000 71,500 300,000 

建设资金 
中央预算资金 30,000 30,000 30,000 349,500 439,500 

铁建投自有资金 17,500    17,500 

合计 276,000 80,000 80,000 421,000 8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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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根据债券资金使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不得用于市场化运作的非

公益性或公益性较弱的项目，债券不得用于发放工资、养老金等社保

支出、单位工作经费，不得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不得用于企业补贴及

偿债，不得用于支付利息，不得用于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技术用房等

各类楼堂馆所，不得用于巨型雕塑等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不得用于

房地产等项目，不得用于一般性企业生产线或生产设备，不得用于主

题公园等商业设施。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不存在上述情形。

同时专项债券形成资产不用于抵质押、不存在同一资产重复性融资及

其他组合融资情况。 

（五）项目主体、运作模式及资产管理 

本项目债券申请单位为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

监管部门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项目实际

建设及运营计划，郑州局集团公司负责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资产归

属郑州局集团公司并由其负责运输管理，地方出资资本金与路方在河

南城际公司股权进行置换。因本项目实施引起大机检修基地和焊轨基

地迁建至谢庄工程，由河南省出资另行审批，郑州局集团公司组织建

设，作为项目组成部分同步建成后资产移交郑州局集团公司。 

关于项目债券资金使用，项目单位开设专项债券资金管理账户，

用于承接债券资金，债券资金支出、偿债资金归集全部通过该账户专

账运行管理。 

关于专项债券本息偿付，由项目单位根据运营情况及时向省财政



 

10 

厅上缴项目收入，专项用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项目偿债资金按照“专项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跟踪问效”

的原则，加强项目各项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资产监管

部门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的使用

与管理。 

项目建设形成资产包括改建郑州站、五里堡客整所和还建郑州南

机务折返段、客车段、客整所及走行线，郑州南站地面站改高架站、

增加 6 万平米站房，其中，专项债券形成资产价值合计 110 亿元（省

本级 30 亿元、郑州市 80 亿元）。按照项目可研批复，项目建成后由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输管理。项目收入中，河南城际

铁路有限公司股权对应的收入，由项目单位根据运营情况及时向省财

政厅上缴项目收入，专项用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郑州市本级项目土

地出让专项计提基金，由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土地出让，土

地出让收入由税收部门代征，税务部门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规定，

将征收的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

管理，由郑州市财政局按照比例计提专项基金，专项用于专项债券本

息偿付；财政补贴收入由郑州市按计划安排资金，专项用于专项债券

本息偿付 

四、项目组合融资方案  

1.项目融资计划（整体） 

项目总投资 2,383,400.00 万元。其中，资本金共计 1,748,60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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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国铁集团出资 190,400.00 万元、河南省本级出资 400,000.00 万元、

郑州市出资 1,158,200.00 万元；剩余部分共计 634,800.00 万元，河南省

本级出资 457,000.00 万元、郑州市出资 177,800.00 万元。 

根据项目资金筹措计划，省本级计划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00

万元、已到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100,000.00 万元；郑州市本级计划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800,000.00 万元、计划使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391,150.00 万元。 

2.省本级融资计划 

省本级合计出资 857,000.00 万元。计划来源于中央预算资金

439,500.00 万元、铁建投自有资金 17,500.00 万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

具 100,000.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00 万元。 

本项目省本级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 300,000.00 万元。其中

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的需求为 300,000.00 万元，其中：2025 年申请

128,500.00 万元，2026 年申请 50,000.00 万元，2027 年申请 50,000.00

万元，2028 年申请 71,500.00 万元；本次申请使用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

128,500.00 万元。假设债券票面利率 4.00%，期限 30 年，在债券存续

期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五、经营现金流分析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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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申请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实施方案顺利建设、投产运营； 

（5）各项成本费用等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申请人造成的重大不

利影响； 

（7）专项收入增长率 1.95%为主。根据国铁集团整体运输收入数

据，2023 年国家铁路完成运输总收入 9641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9%。

这一年受益于客运市场全面复苏，旅客发送量和客运收入创下历史最

好水平，同时货运也实现持续增长，客货两方面的亮眼表现共同推动

运输收入实现大幅提升。2024 年国家铁路完成运输总收入 9901.8 亿元，

同比增长 2.7%。该年度旅客发送量、货物发送量等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但因铁路部门为吸引货源，对部分货运线路实施降价策略，运输总收

入未达年初设定的 1 万亿元目标，不过利润总额仍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2025 年国铁集团设定的年度运输总收入目标为 10,160 亿元，相比 2024

年预计增收 258 亿元，同比增长 2.6%。2024 年和 2025 年的平均增长

率 2.65%，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的增长率取值为 1.95%。 

（8）建设期运营收益预测假设：本项目债券存续期 30 年，建设

48 个月，本项目测算数据基础为项目建成后的第 1 年（即债券存续的

第 5 年）。 

（二）省本级运营收益分析 

河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82.34 亿元，河南省铁路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45.68 亿元，股权占比 87.0157%，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6.66 亿元，股权占比 12.9843%。根据项目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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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中项目建设及运营计划，“郑州局集团公司负责工程建设，项目

建成后资产归属郑州局集团公司并由其负责运输管理，地方出资资本

金与路方在河南城际公司股权进行置换”。据此，本项目建设投资可

置换郑州局集团公司在城际铁路公司的股权。 

同时，根据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新建

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本级）融资偿还计划说明》，拟将股权置换

后城际铁路公司在 2029 年至 2057 年的经营收益，整体调度用于公司

对本项目融资本息的偿付。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第 5 年-第 33 年期，项目运营收益合计为

980,137.08 万元。 

（1）项目运营收益计算说明 

①测算基础。以城际公司 2024 年财务报告为基础，全口径测算公

司整体运营收益。其中，公司经营收入基础数据 18.2 亿元，含郑济、

郑开、太焦等线路，财政安排运营补贴收入 1.4 亿元；经营成本 12.5

亿元，含委托运营费、管理费用、其他费用；财务支出 8.3 亿元，为有

息债务本息偿付。 

②增长率。（1）经营收入增长率 1.95%，增长至第 20 年进入运

营稳定期，不再增长。增长率结合国铁集团 2024 年和 2025 年整体运

输收入增长率谨慎确定。（2）营业成本中委托运营费包含人工费用等

变动成本按 1.95%增长率，专项费用等固定成本按目前数据规模不做增

减；管理费用按 1.95%增长率计算。（3）财政运营补贴收入按照目前

补贴规模，不做增减。（4）财务支出规模每年压减 1%。固定资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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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贷款还款规模每年应不低于一定规模，一般为 1%-5%，压减率取低

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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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运营收入分析 

以城际公司 2024 年财务报告为基础，全口径测算公司整体运营收

益。其中，公司经营收入基础数据 18.2 亿元，含郑济、郑开、太焦等

线路，运营补贴收入 1.4 亿元。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分项 合计 

2024 年 

一、营业收入 182,354.00 

1 黄河桥收入和客运收入 71,918.73 

2 其他运输收入和其他收入 110,435.27 

二、运营补贴收入 14,204.48 

经营收入增长率 1.95%，增长至第 20 年进入运营稳定期，不再增

长。增长率结合国铁集团 2024 年和 2025 年整体运输收入增长率谨慎

确定（详见前文“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中关于增长率取值的分析，

2025 年国铁集团设定的年度运输总收入目标为 10,160 亿元，相比 2024

年预计增收 258 亿元，同比增长 2.6%。2024 年和 2025 年的平均增长

率 2.65%，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的增长率取值为 1.95%）。财政运

营补贴收入按照目前补贴规模，不做增减。 

（3）项目运营成本分析 

本项目成本以城际公司 2024 年财务报告为基础，含委托运营费、

管理费用、其他费用、财务支出，涉及含郑济、郑开、太焦等线路和

本部运营费用。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分项 合计 

2024 年 
一、营业成本 301,196.44 

1 委托运营费 72,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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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分项 合计 

2 折旧费 92,922.00 

3 管理费 3,737.00 

4 其他费用 48,871.93 

5 财务费用 82,757.51 

营业成本中委托运营费包含人工费用等变动成本按 1.95%增长率，

专项费用等固定成本按目前数据规模不做增减；管理费用按 1.95%增长

率计算；财务支出规模每年压减 1%；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还款规模每年

应不低于一定规模，一般为 1%-5%，压减率取低值 1%；税费包含在其

他费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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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本级净收益 

本项目运营收益为运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不考虑债券利息）后的息前收益，具体测算数据见下表。 

表 5-1  项目经营收入、支出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一、收入 7,629,169.81 215,045.05 218,961.44 222,954.20 227,024.82 231,174.82 235,405.74 239,719.16 244,116.70 248,599.99 253,170.70 

1、营业收入 7,217,239.89 200,840.57 204,756.96 208,749.72 212,820.34 216,970.34 221,201.26 225,514.68 229,912.22 234,395.51 238,966.22 

2、运营补贴

收入 
411,929.92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二、成本 6,649,032.73 213,986.56 215,268.92 216,599.49 217,979.01 219,408.18 220,887.74 222,418.46 224,001.11 225,636.48 227,325.39 

1、委托运营

费 
1,731,339.22 48,179.53 49,119.03 50,076.85 51,053.35 52,048.89 53,063.84 54,098.58 55,153.50 56,228.99 57,325.46 

2、固定成本 845,732.8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3、管理费 147,903.64 4,115.84 4,196.10 4,277.92 4,361.34 4,446.39 4,533.09 4,621.49 4,711.61 4,803.49 4,897.16 

4、其他费用 1,934,262.36 53,826.44 54,876.06 55,946.14 57,037.09 58,149.31 59,283.22 60,439.24 61,617.81 62,819.36 64,044.34 

5、财务费用 1,989,794.71 78,701.55 77,914.53 77,135.38 76,364.03 75,600.39 74,844.39 74,095.95 73,354.99 72,621.44 71,895.23 

三、净收益 980,137.08 1,058.49 3,692.52 6,354.71 9,045.81 11,766.64 14,518.00 17,300.70 20,115.59 22,963.51 25,8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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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目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第 21 年 第 22 年 第 23 年 

一、收入 257,830.54 262,581.25 267,424.60 272,362.39 277,396.47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1、营业收入 243,626.06 248,376.77 253,220.12 258,157.91 263,191.99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运营补贴收入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二、成本 229,068.64 230,867.10 232,721.63 234,633.10 236,602.42 238,630.52 237,953.64 237,283.53 236,620.12 

1、委托运营费 58,443.31 59,582.95 60,744.82 61,929.34 63,136.96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2、固定成本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3、管理费 4,992.65 5,090.01 5,189.27 5,290.46 5,393.62 5,498.80 5,498.80 5,498.80 5,498.80 

4、其他费用 65,293.20 66,566.42 67,864.47 69,187.83 70,536.99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5、财务费用 71,176.28 70,464.52 69,759.87 69,062.27 68,371.65 67,687.93 67,011.05 66,340.94 65,677.53 

三、净收益 28,761.90 31,714.15 34,702.97 37,729.29 40,794.05 43,898.19 44,575.07 45,245.18 45,908.59 

（续） 

项目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第 31 年 第 32 年 第 33 年 

一、收入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282,528.71 

1、营业收入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68,324.23 

2、运营补贴收入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14,204.48 

二、成本 235,963.34 235,313.13 234,669.42 234,032.15 233,401.25 232,776.66 232,158.32 231,546.16 230,940.12 230,340.14 

1、委托运营费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64,3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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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第 31 年 第 32 年 第 33 年 

2、固定成本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29,163.20 

3、管理费 5,498.80 5,498.80 5,498.80 5,498.80 5,498.80 5,498.80 5,498.80 5,498.80 5,498.80 5,498.80 

4、其他费用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71,912.46 

5、财务费用 65,020.75 64,370.54 63,726.83 63,089.56 62,458.66 61,834.07 61,215.73 60,603.57 59,997.53 59,397.55 

三、净收益 46,565.37 47,215.58 47,859.29 48,496.56 49,127.46 49,752.05 50,370.39 50,982.55 51,588.59 52,1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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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州市本级运营收益分析 

郑州市本级运营收益包含土地出让收入计提收益和财政补贴收

入。 

（1）土地出让收入计提专项资金 

①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24〕7 号），经研究

审定，可用于郑州南站枢纽产业园区项目平衡做地的经营性用地约

6,789 亩，其中规划住宅用地 2,295 亩、商住用地 526 亩、商业商务用

地 1,144 亩、新型工业用地 1,846 亩、医疗用地 978 亩。 

本项目用于收益平衡土地的合计可出让面积 6,789 亩，其中住宅用

地 2,821 亩、商服用地 1,144 亩、工业用地 1,846 亩、医疗用地 978 亩。 

土地出让价格参考项目周边已出让的土地，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s://www.landchina.com/#/resultNotice）查询，本项目拟出让土地

参考郑州市同类型土地出让价格，如下： 

序号 电子监管号 宗地位置 用途 
面积

（亩） 

土地出让金

（万元） 

单价 

（万元/亩） 

1 
4101002025BO0132

5 

尚庄路南、尚武路

(新飞路)西 

住宅

用地 
25.68 20,346.00 792.35 

2 4101002024B001164 
太和路东、操场街

南 

住宅

用地 
44.79 29,782.00 664.94 

3 4101002024B001035 
文化宫路东、洛河

路南 

住宅

用地 
24.13 24,341.00 1,008.87 

4 4101002025B001351 
顺兴北一街东、动

力北路北 

商服

用地 
10.57 10,500.00 993.63 

5 
4101002024BO0100

2 

东大街北、职工路

西 

商服

用地 
51.26 23,195.00 452.47 

6 
4101002024B000629

-1 

二七区右江路南、

鹤禄街东 

商服

用地 
32.06 18,097.00 564.55 

7 - 
飞翔路南、富茂路

西 

工业

用地 
56.96 3,524.00 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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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电子监管号 宗地位置 用途 
面积

（亩） 

土地出让金

（万元） 

单价 

（万元/亩） 

8 - 

乐路南、南曹路

东； 

清风东路西、清浅

北路北 

工业

用地 

商服

用地 

11.60 1,530.00 131.84 

9 
4101002024B00068

3 

华佗中路以北、彩

鹤街以东 

医疗

用地 
49.88 2,258.00 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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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上述案例，近年住宅用地出让均价为 822.06 万元/亩、商服用

地出让均价为 670.21 万元/亩、工业用地出让均价为 96.85 万元/亩、医

疗用地出让均价为 45.26 万元/亩，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本项目的实

际情况，暂定本项目债券存续期第 1 年土地出让价格为住宅用地 822.00

万元/亩、商服用地 670.00 万元/亩、工业用地 96.00 万元/亩、医疗用地

45.00 万元/亩。 

2022 年至 2024 年郑州市 GDP 涨幅分别为 5.3%、1.5%、4.9%，平

均增长率为 3.9%。根据谨慎原则，本次按照每年 3.00%的增长率预测

未来土地出让价格。 

综合考虑评估价格和增长率信息，假设本项目可出让土地拟于债

券存续期的第 5 年、第 10 年、第 15 年分别出让。 

②土地出让各类计提事项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市与区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支管理体制的通知》（郑政文〔2021〕2 号）文件，前述土地

出让收入中按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3%计提上缴省级财政资金；剩余土地

出让收入中按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30%计提其他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本

息债券的偿付。 

综上，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4,859,199.51 万元，可按照 30%计提

1,457,759.85 万元专项偿债资金。 

（2）财政补贴收入 

郑州市每年安排 21,000.00 万元对本项目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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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州市本级净收益分析 

本项目运营收益为运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不考虑债券利息）后的息前收益，具体测算数据见下表。 

表 5-2  项目经营收入、支出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一 土地出让收入 4,859,199.51 - - - - 269,334.00 - - - 

1 
住宅用地出让

收入 
3,458,643.77 - - - - 92,517.00 - - - 

1.1 土地出让面积 2,821.00 - - - - 100.00 - - - 

1.2 土地出让价格   822.00 846.66 872.06 898.22 925.17 952.93 981.52 1,010.97 

2 
商业用地出让

收入 
1,079,636.48 - - - - 150,816.00 - - - 

2.1 土地出让面积 1,144.00 - - - - 200.00 - - - 

2.2 土地出让价格   670.00 690.10 710.80 732.12 754.08 776.70 800.00 824.00 

3 
工业用地出让

收入 
262,381.58 - - - - 10,806.00 - - - 

3.1 土地出让面积 1,846.00 - - - - 100.00 - - - 

3.2 土地出让价格   96.00 98.88 101.85 104.91 108.06 111.30 114.64 118.08 

4 
医疗用地出让

收入 
58,537.68 - - - - 15,195.00 - - - 

4.1 土地出让面积 978.00 - - - - 300.00 - - - 

4.2 土地出让价格   45.00 46.35 47.74 49.17 50.65 52.17 53.74 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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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5 计提比例      30%    

二 计提收益 1,457,759.85 - - - - 80,800.20 - - - 

三 财政补贴收入 693,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四 总收益 2,150,759.85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01,800.2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续） 

序号 项目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一 土地出让收入 - 312,233.00 - - - - 4,277,632.51 - - 

1 
住宅用地出让

收入 
- 107,254.00 - - - - 3,258,872.77 - - 

1.1 土地出让面积 - 100.00 - - - - 2,621.00   

1.2 土地出让价格 1,041.30 1,072.54 1,104.72 1,137.86 1,172.00 1,207.16 1,243.37   

2 
商业用地出让

收入 
- 174,836.00 - - - - 753,984.48   

2.1 土地出让面积 - 200.00 - - - - 744.00   

2.2 土地出让价格 848.72 874.18 900.41 927.42 955.24 983.90 1,013.42   

3 
工业用地出让

收入 
- 12,527.00 - - - - 239,048.58   

3.1 土地出让面积 - 100.00 - - - - 1,646.00   

3.2 土地出让价格 121.62 125.27 129.03 132.90 136.89 141.00 145.23   

4 
医疗用地出让

收入 
- 17,616.00 - - - - 25,726.68   

4.1 土地出让面积 - 300.00 - - - - 3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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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4.2 土地出让价格 57.01 58.72 60.48 62.29 64.16 66.08 68.06   

5 计提比例  30%     30%   

二 计提收益 - 93,669.90 - - - - 1,283,289.75 - - 

三 财政补贴收入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四 总收益 21,000.00 114,669.9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304,289.75 21,000.00 21,000.00 

（续） 

序号 项目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第 21 年 第 22 年 第 23 年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一 
土地出让收

入 
- - - - - - - - - 

1 
住宅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 - 

1.1 
土地出让面

积 
- -               

1.2 
土地出让价

格 
               

2 
商业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2.1 
土地出让面

积 
               

2.2 
土地出让价

格 
               

3 
工业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3.1 
土地出让面

积 
               



 

30  

序号 项目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第 21 年 第 22 年 第 23 年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3.2 
土地出让价

格 
               

4 
医疗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 - 

4.1 
土地出让面

积 
- -               

4.2 
土地出让价

格 
                

5 计提比例          

二 计提收益 - - - - - - - - - 

三 
财政补贴收

入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四 总收益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续） 

序号 项目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第 31 年 第 32 年 第 33 年 

一 
土地出让收

入 
- - - - - - - 

1 
住宅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1.1 
土地出让面

积 
              

1.2 
土地出让价

格 
              

2 
商业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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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第 31 年 第 32 年 第 33 年 

2.1 
土地出让面

积 
              

2.2 
土地出让价

格 
              

3 
工业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3.1 
土地出让面

积 
              

3.2 
土地出让价

格 
              

4 
医疗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4.1 
土地出让面

积 
              

4.2 
土地出让价

格 
              

5 计提比例        

二 计提收益 - - - - - - - 

三 
财政补贴收

入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四 总收益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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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整体收益 

项目整体收益 3,130,896.93 万元，其中省本级 980,137.08 万元，郑州市本级 2,150,759.85 万元，具体如下： 

表 5-3  整体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省本级项目收益 980,137.08 -       1,058.49 3,692.52 6,354.71 9,045.81 11,766.64 14,518.00 17,300.70 

市本级收益 2,150,759.85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01,800.2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14,669.90 21,000.00 

项目收益合计 3,130,896.93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02,858.69 24,692.52 27,354.71 30,045.81 32,766.64 129,187.90 38,300.70 

（续） 

项目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第 21 年 第 22 年 

省本级项目收益 20,115.59 22,963.51 25,845.31 28,761.90 31,714.15 34,702.97 37,729.29 40,794.05 43,898.19 44,575.07 45,245.18 

市本级收益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304,289.75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项目收益合计 41,115.59 43,963.51 46,845.31 1,333,051.65 52,714.15 55,702.97 58,729.29 61,794.05 64,898.19 65,575.07 66,245.18 

（续） 

项目 第 23 年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第 31 年 第 32 年 第 33 年 

省本级项目收益 45,908.59 46,565.37 47,215.58 47,859.29 48,496.56 49,127.46 49,752.05 50,370.39 50,982.55 51,588.59 52,188.57 

市本级收益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项目收益合计 66,908.59 67,565.37 68,215.58 68,859.29 69,496.56 70,127.46 70,752.05 71,370.39 71,982.55 72,588.59 73,1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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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息覆盖倍数 

1.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整体） 

经测算，在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并假设项目预测收益在可以全部实现，在项目融资期

限内，项目收益合计 3,130,896.93 万元，项目融资本息合计 2,420,000.00

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9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表 5-4  项目收益与融资本息平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息 项目收益 

第 1 年 13,280.00 21,000.00 

第 2 年 23,280.00 21,000.00 

第 3 年 33,280.00 21,000.00 

第 4 年 44,000.00 21,000.00 

第 5 年 44,000.00 102,858.69 

第 6 年 44,000.00 24,692.52 

第 7 年 44,000.00 27,354.71 

第 8 年 44,000.00 30,045.81 

第 9 年 44,000.00 32,766.64 

第 10 年 44,000.00 129,187.90 

第 11 年 44,000.00 38,300.70 

第 12 年 44,000.00 41,115.59 

第 13 年 44,000.00 43,963.51 

第 14 年 44,000.00 46,845.31 

第 15 年 44,000.00 1,333,051.65 

第 16 年 44,000.00 52,714.15 

第 17 年 44,000.00 55,702.97 

第 18 年 44,000.00 58,7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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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息 项目收益 

第 19 年 44,000.00 61,794.05 

第 20 年 44,000.00 64,898.19 

第 21 年 44,000.00 65,575.07 

第 22 年 44,000.00 66,245.18 

第 23 年 44,000.00 66,908.59 

第 24 年 44,000.00 67,565.37 

第 25 年 44,000.00 68,215.58 

第 26 年 44,000.00 68,859.29 

第 27 年 44,000.00 69,496.56 

第 28 年 44,000.00 70,127.46 

第 29 年 44,000.00 70,752.05 

第 30 年 376,000.00 71,370.39 

第 31 年 280,720.00 71,982.55 

第 32 年 270,720.00 72,588.59 

第 33 年 278,720.00 73,188.57 

合计 2,420,000.00 3,130,896.93 

本息覆盖倍数 1.29 

2.省本级项目本息覆盖倍数 

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能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并假设项目

预测收益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

及对应还本付息情况见下表： 

表 5-5  省本级项目收益与融资本息平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1 年   5,140.00 5,140.00  

第 2 年   7,140.00 7,140.00  

第 3 年   9,140.00 9,140.00  

第 4 年   12,000.00 12,000.00  

第 5 年   12,000.00 12,000.00 1,0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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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 6 年 - 12,000.00 12,000.00 3,692.52 

第 7 年 - 12,000.00 12,000.00 6,354.71 

第 8 年 - 12,000.00 12,000.00 9,045.81 

第 9 年 - 12,000.00 12,000.00 11,766.64 

第 10 年 - 12,000.00 12,000.00 14,518.00 

第 11 年 - 12,000.00 12,000.00 17,300.70 

第 12 年 - 12,000.00 12,000.00 20,115.59 

第 13 年 - 12,000.00 12,000.00 22,963.51 

第 14 年 - 12,000.00 12,000.00 25,845.31 

第 15 年 - 12,000.00 12,000.00 28,761.90 

第 16 年 - 12,000.00 12,000.00 31,714.15 

第 17 年 - 12,000.00 12,000.00 34,702.97 

第 18 年 - 12,000.00 12,000.00 37,729.29 

第 19 年 - 12,000.00 12,000.00 40,794.05 

第 20 年 - 12,000.00 12,000.00 43,898.19 

第 21 年 - 12,000.00 12,000.00 44,575.07 

第 22 年 - 12,000.00 12,000.00 45,245.18 

第 23 年 - 12,000.00 12,000.00 45,908.59 

第 24 年 - 12,000.00 12,000.00 46,565.37 

第 25 年 - 12,000.00 12,000.00 47,215.58 

第 26 年 - 12,000.00 12,000.00 47,859.29 

第 27 年 - 12,000.00 12,000.00 48,496.56 

第 28 年 - 12,000.00 12,000.00 49,127.46 

第 29 年 - 12,000.00 12,000.00 49,752.05 

第 30 年 128,500.00 12,000.00 140,500.00 50,370.39 

第 31 年 50,000.00 6,860.00 56,860.00 50,982.55 

第 32 年 50,000.00 4,860.00 54,860.00 51,588.59 

第 33 年 71,500.00 2,860.00 74,360.00 52,188.57 

合计 300,000.00 360,000.00 660,000.00 980,137.08 

本息覆盖倍数 1.49 

注：本项目建设期内债券利息由铁建投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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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体评价结果 

经测算，在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并假设项目预测收益在可以全部实现，在项目融资期限

内，项目收益合计 3,130,896.93 万元，项目融资本息合计 2,420,000.00

万元，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9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同时，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本级）偿还专项债券的收益

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49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使用限制 

本报告只能用于本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评价报告的

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所及执业注

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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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郑州市本级）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咨字（2025）第 091078 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郑州市本级）（以

下简称“本项目”）提供了财务评估咨询服务。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基

于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财库〔2020〕43 号）及债券发行管理相关政策文件的要求，了

解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郑州市本级）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后而实施的。郑州南站枢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责任是提供与本次咨

询服务相关的一切资料，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我们的责任是

根据郑州南站枢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提供咨询服务，并出

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我们的咨询服务是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规定

计划和实施的，这些包括询问相关人员、查阅相关资料、分析重要财

务数据等。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为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由于我们咨询服务的范围和程序有别于鉴证工作，因此不

发表鉴证意见。我们实施的工作主要是对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郑

州市本级）偿债能力情况提供咨询建议，并对其他非财务事项予以适

当关注。 

本专项咨询仅供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本次及后续批次发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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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称与定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否则下列简称和术语

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 
指由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

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咨询报告 

“本所会计师”或“我们” 
指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进

行本次咨询的工作小组 

“资料” 

指本所咨询工作小组从郑州南站枢纽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或有关部门获取的与咨询相关的文件和资

料 

“本次发债项目”或“本项目” 指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郑州市本级） 

本报告所使用的简称、定义、目录以及各部分的标题仅供查阅方

便之用：除非根据上下文应另做解释，所有关于参见某部分的提示均

指本报告中的某一部分。 

二、方法与限制 

（一）本次咨询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如下： 

1.查阅相关文件、资料与信息； 

2.与项目单位或主管单位人员会面与交谈。 

（二）本报告基于下述假设： 

1.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原件均是真实的，所有提交文件的复印件

与其原件均是一致的； 

2.所有提交给我们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签署和递交； 

3.所有提交给我们文件的签字、印章均是真实的； 

4.所有对我们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声明、保证（无论是书面还

是口头做出的）均为真实、准确和可靠的； 

5.描述或引用咨询事项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项目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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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给我们的有效的事实和数据； 

6.除特别注明外，财务数据币种为人民币，金额单位为万元； 

7.我们会在咨询之后，根据具体情况对某些事项进行跟踪核实和确

认，但不保证在咨询之后某些情况不发生变化。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情况 

1.项目位置 

京广铁路南阳寨站北端至郑州南站、郑州南站至陇海铁路占杨西

线路所和郑州南站至郑万高铁大关庄线路所，含郑州枢纽还建机务折

返段、客车段和客整所等相关配套工程。 

2.项目参与主体 

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郑州市本级）申请单位为郑州南站枢

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单位 

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铁路实施单位为郑州南站枢纽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 

表 3-1  项目单位基本信息一览表 

名称 郑州南站枢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葛梦溪 成立日期 2024-03-07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24-03-07 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104MADCK2JD3J 

注册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辰路与豫十路交叉口中储郑州

陆港物流有限公司院内 B 座 9 楼 909 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服

务；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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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郑州南站枢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太阳能发电

技术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园区管理服

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租赁服务（不含

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全资） 

项目单位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全资国企，不是市场化转型尚

未完成、存量隐性债务尚未化解完毕的融资平台公司，具备作为本项

目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格。 

3.建设规模与内容 

（一）在京广铁路小李庄站站址新建郑州南站，车站采用高架方

式布置，总规模 8 台 20 线，近期实施 6 台 16 线（含 2 条不临靠站台

正线和 2 条京广货线），站房面积 8 万平米，还建机务折返段、客车

段和客整所，新建至谢庄专用线走行线。 

（二）新建陇海铁路外绕线。郑州站至郑州南站沿既有京广铁路

增建三四线 18.3 公里，改建五里堡站。新建郑州南站至陇海铁路外绕

线 20.7 公里，接轨于陇海铁路新建占杨西线路所。 

（三）改建郑州站及五里堡客整所，郑州站增设 2 台 6 线，接建

既有高架站房；五里堡客整所改建为动车运用所，设 6 线检查库、33

条存车线。 

（四）相关工程。南阳寨站北端至郑州站沿既有京广铁路增建三

四线 11.6 公里，新建郑州南站至郑万高铁大关庄联络线 7.5 公里。 

（二）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48 个月。 

（三）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1.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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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2,383,400.00 万元。 

表 3-2  项目投资估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第一部分：静态投资 2,335,666.62 

一 拆迁及征地费用 408,083.34 

 拆迁及征地费用 408,083.34 

二 路基 163,508.69 

 区间路基土石方 48,985.45 

 站场土石方 17,064.73 

 路基附属工程 97,458.52 

三 桥涵 481,998.93 

 特大桥 367,346.60 

 大桥 52,357.50 

 中小桥 6,351.68 

 框架桥 39,961.87 

 涵洞 15,981.28 

四 隧道及明洞 22,227.40 

五 轨道 99,100.00 

 正线 44,150.73 

 站线 50,541.68 

 线路有关工程 4,407.59 

六 通信、信号、信息及灾害监测 81,862.35 

 通信 10,300.05 

 信号 57,793.59 

 灾害监测 16.03 

七 电力及电力牵引供电 101,499.91 

 电力 35,573.71 

 电力牵引供电 65,926.20 

八 房屋 361,176.37 

 旅客站房 214,716.47 

 其他房屋 146,459.91 

九 其他运营生产设备及建筑物 257,5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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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给排水 37,971.40 

 机务 7,871.96 

 车辆 28,118.48 

 动车 22,300.93 

 站场 123,500.77 

 工务 4,329.41 

 其他建筑及设备 33,477.62 

十 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29,624.76 

 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 29,624.76 

十一 其他费用 118,701.62 

 其他费用 118,701.62 

 以上各章合计 2,103,126.56 

十二 基本预备费 210,312.66 

 综合开发用地 22,227.40 

 以上总计 2,335,666.62 

第二部分：动态投资 47,087.03 

十三 价差预备费 - 

十四 建设期投资利息 47,087.03 

 一、建设期国内投资贷款利息 47,087.03 

第三部分：机车车辆（动车组）购置费 0.0001 

十五 机车车辆（动车组）购置费 0.0001 

第四部分：铺底流动资金 600.00 

十六 铺底流动资金 600.00 

估算总额 2,383,353.65 

备注：若本表格中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合计不符，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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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筹措计划 

（1）项目融资计划（整体） 

项目总投资 2,383,400.00 万元。其中，资本金共计 1,748,600.00 万

元，国铁集团出资 190,400.00 万元、河南省本级出资 400,000.00 万元、

郑州市出资 1,158,200.00 万元；剩余部分共计 634,800.00 万元，河南省

本级出资 457,000.00 万元、郑州市出资 177,800.00 万元。 

表 3-3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性

质 
资本金 建设资金 合计 

资金来

源 
国铁集团 省本级 郑州市 省本级 郑州市 小计 占比 

国铁集

团 
190,400     190,400 7.99% 

新型政

策性金

融工具 

 100,000 391,150   491,150 20.61% 

专项债

券资金 
 300,000 767,050  32,950 1,100,000 46.15% 

中央预

算资金 
   439,500  439,500 18.44% 

铁建投

自有资

金 

   17,500  17,500 0.73% 

郑州市

本级财

政资金 

    144,850 144,850 6.08% 

合计 
190,400 400,000 1,158,200 457,000 177,800 2,383,400 100% 

1,748,600 634,800 2,383,400  

比例 73.37% 26.63% 100.00%  

除以上列示资金来源外，本项目无其他融资计划。资金筹措不涉

及 PPP 及其他融资安排。 

本项目资本金占比 73.37%，项目资本金按照项目实际实施进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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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到位。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

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 号）要求。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不使用本项目运营收益偿还。 

（2）郑州市本级资金筹措安排 

市本级项目总投资 1,336,00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144,850.00 万

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391,150.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 800,000.00

万元。 

表 3-4  市本级项目投资筹措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性质 资金来源 金额 占比 

资本金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391,150.00 29.28% 

专项债券资金 767,050.00 57.41% 

建设资金 
专项债券资金 32,950.00 2.47% 

郑州市本级财政资金 144,850.00 10.84% 

合计 1,336,000.00 100.00% 

表 3-5  市本级项目分年度资金筹措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性

质 
资金来源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合计 占比 

资本金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

具 
 391,150   391,150 29.28% 

专项债券资金 203,500 200,000 200,000 163,550 767,050 57.41% 

建设资

金 

专项债券资金    32,950 32,950 2.47% 

郑州市本级财政资

金 
30,000 30,000 30,000 54,850 144,850 10.84% 

合计 233,500 621,150 230,000 251,350 1,336,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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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券资金使用合规性 

根据债券资金使用要求，专项债券资金不得用于市场化运作的非

公益性或公益性较弱的项目，债券不得用于发放工资、养老金等社保

支出、单位工作经费，不得用于置换存量债务，不得用于企业补贴及

偿债，不得用于支付利息，不得用于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技术用房等

各类楼堂馆所，不得用于巨型雕塑等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不得用于

房地产等项目，不得用于一般性企业生产线或生产设备，不得用于主

题公园等商业设施。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不存在上述情形。

同时专项债券形成资产不用于抵质押、不存在同一资产重复性融资及

其他组合融资情况。 

（五）项目主体、运作模式及资产管理 

本项目债券申请单位为郑州南站枢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主管部

门为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及

运营计划，郑州局集团公司负责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资产归属郑州

局集团公司并由其负责运输管理，地方出资资本金与路方在河南城际

公司股权进行置换。因本项目实施引起大机检修基地和焊轨基地迁建

至谢庄工程，由河南省出资另行审批，郑州局集团公司组织建设，作

为项目组成部分同步建成后资产移交郑州局集团公司。 

关于项目债券资金使用，项目单位开设专项债券资金管理账户，

用于承接债券资金，债券资金支出、偿债资金归集全部通过该账户专

账运行管理。 

项目偿债资金按照“专项管理、分账核算、专款专用、跟踪问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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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加强项目各项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主管部门

及职责，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

理。 

项目建设形成资产包括改建郑州站、五里堡客整所和还建郑州南

机务折返段、客车段、客整所及走行线，郑州南站地面站改高架站、

增加 6 万平米站房，其中，专项债券形成资产价值合计 110 亿元（省

本级 30 亿元、郑州市 80 亿元）。按照项目可研批复，项目建成后由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输管理。项目收入中，河南城际

铁路有限公司股权对应的收入，由项目单位根据运营情况及时向省财

政厅上缴项目收入，专项用于专项债券还本付息；郑州市本级项目土

地出让专项计提基金，由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土地出让，土

地出让收入由税收部门代征，税务部门按照国库集中收缴制度等规定，

将征收的土地出让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

管理，由郑州市财政局按照比例计提专项基金，专项用于专项债券本

息偿付；财政补贴收入由郑州市按计划安排资金，专项用于专项债券

本息偿付。 

四、项目组合融资方案  

1.项目融资计划（整体） 

项目总投资 2,383,400.00 万元。其中，资本金共计 1,748,600.00 万

元，国铁集团出资 190,400.00 万元、河南省本级出资 400,000.00 万元、

郑州市出资 1,158,200.00 万元；剩余部分共计 634,800.00 万元，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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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级出资 457,000.00 万元、郑州市出资 177,800.00 万元。 

根据项目资金筹措计划，省本级计划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00

万元、已到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100,000.00 万元；郑州市本级计划

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800,000.00 万元、计划使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391,150.00 万元。 

2.郑州市本级融资计划 

市本级项目总投资 1,336,000.0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144,850.00 万

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391,150.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 800,000.00

万元。 

本项目郑州市本级计划申请使用债券资金总额 800,000.00 万元。

其中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的需求为 767,050.00 万元。其中：2025 年申

请203,500.00万元，2026年申请200,000.00万元，2027年申请200,000.00

万元，2028 年申请 196,500.00 万元；本次申请使用专项债券用作资本

金 203,500.00 万元。假设债券票面利率 4.00%，期限 30 年，在债券存

续期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 

五、经营现金流分析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申请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实施方案顺利建设、投产运营； 

（5）各项成本费用等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12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申请人造成的重大不

利影响； 

（7）专项收入增长率 1.95%为主。根据国铁集团整体运输收入数

据，2023 年国家铁路完成运输总收入 9641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9%。

这一年受益于客运市场全面复苏，旅客发送量和客运收入创下历史最

好水平，同时货运也实现持续增长，客货两方面的亮眼表现共同推动

运输收入实现大幅提升。2024 年国家铁路完成运输总收入 9901.8 亿元，

同比增长 2.7%。该年度旅客发送量、货物发送量等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但因铁路部门为吸引货源，对部分货运线路实施降价策略，运输总收

入未达年初设定的 1 万亿元目标，不过利润总额仍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2025 年国铁集团设定的年度运输总收入目标为 10,160 亿元，相比 2024

年预计增收 258 亿元，同比增长 2.6%。2024 年和 2025 年的平均增长

率 2.65%，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的增长率取值为 1.95%。 

（8）建设期运营收益预测假设：本项目债券存续期 30 年，建设

48 个月，本项目测算数据基础为项目建成后的第 1 年（即债券存续的

第 5 年）。 

（二）省本级运营收益分析 

河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82.34 亿元，河南省铁路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45.68 亿元，股权占比 87.0157%，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36.66 亿元，股权占比 12.9843%。根据项目可研

批复中项目建设及运营计划，“郑州局集团公司负责工程建设，项目

建成后资产归属郑州局集团公司并由其负责运输管理，地方出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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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路方在河南城际公司股权进行置换”。据此，本项目建设投资可

置换郑州局集团公司在城际铁路公司的股权。 

同时，根据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新建

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省本级）融资偿还计划说明》，拟将股权置换

后城际铁路公司在 2029 年至 2057 年的经营收益，整体调度用于公司

对本项目融资本息的偿付。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第 5 年-第 33 年期，项目运营收益合计为

980,137.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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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州市本级运营收益分析 

郑州市本级运营收益包含土地出让收入计提收益和财政补贴收

入。 

（1）土地出让收入计提专项资金 

①土地出让收入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24〕7 号），经研究

审定，可用于郑州南站枢纽产业园区项目平衡做地的经营性用地约

6,789 亩，其中规划住宅用地 2,295 亩、商住用地 526 亩、商业商务用

地 1,144 亩、新型工业用地 1,846 亩、医疗用地 978 亩。 

本项目用于收益平衡土地的合计可出让面积 6,789 亩，其中住宅用

地 2,821 亩、商服用地 1,144 亩、工业用地 1,846 亩、医疗用地 978 亩。 

土地出让价格参考项目周边已出让的土地，通过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s://www.landchina.com/#/resultNotice）查询，本项目拟出让土地

参考郑州市同类型土地出让价格，如下： 

序号 电子监管号 宗地位置 用途 
面积

（亩） 

土地出让金

（万元） 

单价 

（万元/亩） 

1 
4101002025BO0132

5 

尚庄路南、尚武路

(新飞路)西 

住宅

用地 
25.68 20,346.00 792.35 

2 4101002024B001164 
太和路东、操场街

南 

住宅

用地 
44.79 29,782.00 664.94 

3 4101002024B001035 
文化宫路东、洛河

路南 

住宅

用地 
24.13 24,341.00 1,008.87 

4 4101002025B001351 
顺兴北一街东、动

力北路北 

商服

用地 
10.57 10,500.00 993.63 

5 
4101002024BO0100

2 

东大街北、职工路

西 

商服

用地 
51.26 23,195.00 452.47 

6 
4101002024B000629

-1 

二七区右江路南、

鹤禄街东 

商服

用地 
32.06 18,097.00 564.55 

7 - 
飞翔路南、富茂路

西 

工业

用地 
56.96 3,524.00 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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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电子监管号 宗地位置 用途 
面积

（亩） 

土地出让金

（万元） 

单价 

（万元/亩） 

8 - 

乐路南、南曹路

东； 

清风东路西、清浅

北路北 

工业

用地 

商服

用地 

11.60 1,530.00 131.84 

9 
4101002024B00068

3 

华佗中路以北、彩

鹤街以东 

医疗

用地 
49.88 2,258.00 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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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上述案例，近年住宅用地出让均价为 822.06 万元/亩、商服用

地出让均价为 670.21 万元/亩、工业用地出让均价为 96.85 万元/亩、医

疗用地出让均价为 45.26 万元/亩，基于谨慎性原则，结合本项目的实

际情况，暂定本项目债券存续期第 1 年土地出让价格为住宅用地 822.00

万元/亩、商服用地 670.00 万元/亩、工业用地 96.00 万元/亩、医疗用地

45.00 万元/亩。 

2022 年至 2024 年郑州市 GDP 涨幅分别为 5.3%、1.5%、4.9%，平

均增长率为 3.9%。根据谨慎原则，本次按照每年 3.00%的增长率预测

未来土地出让价格。 

综合考虑评估价格和增长率信息，假设本项目可出让土地拟于债

券存续期的第 5 年、第 10 年、第 15 年分别出让。 

②土地出让各类计提事项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市与区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支管理体制的通知》（郑政文〔2021〕2 号）文件，前述土地

出让收入中按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3%计提上缴省级财政资金；剩余土地

出让收入中按土地出让总价款的 30%计提其他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本

息债券的偿付。 

综上，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4,859,199.51 万元，可按照 30%计提

1,457,759.85 万元专项偿债资金。 

（2）财政补贴收入 

郑州市每年安排 21,000.00 万元对本项目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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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州市本级净收益分析 

本项目运营收益为运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不考虑债券利息）后的息前收益，具体测算数据见下表。 

表 5-1  项目经营收入、支出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一 土地出让收入 4,859,199.51 - - - - 269,334.00 - - - 

1 
住宅用地出让

收入 
3,458,643.77 - - - - 92,517.00 - - - 

1.1 土地出让面积 2,821.00 - - - - 100.00 - - - 

1.2 土地出让价格   822.00 846.66 872.06 898.22 925.17 952.93 981.52 1,010.97 

2 
商业用地出让

收入 
1,079,636.48 - - - - 150,816.00 - - - 

2.1 土地出让面积 1,144.00 - - - - 200.00 - - - 

2.2 土地出让价格   670.00 690.10 710.80 732.12 754.08 776.70 800.00 824.00 

3 
工业用地出让

收入 
262,381.58 - - - - 10,806.00 - - - 

3.1 土地出让面积 1,846.00 - - - - 100.00 - - - 

3.2 土地出让价格   96.00 98.88 101.85 104.91 108.06 111.30 114.64 118.08 

4 
医疗用地出让

收入 
58,537.68 - - - - 15,195.00 - - - 

4.1 土地出让面积 978.00 - - - - 300.00 - - - 

4.2 土地出让价格   45.00 46.35 47.74 49.17 50.65 52.17 53.74 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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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5 计提比例      30%    

二 计提收益 1,457,759.85 - - - - 80,800.20 - - - 

三 财政补贴收入 693,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四 总收益 2,150,759.85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01,800.2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续） 

序号 项目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一 土地出让收入 - 312,233.00 - - - - 4,277,632.51 - - 

1 
住宅用地出让

收入 
- 107,254.00 - - - - 3,258,872.77 - - 

1.1 土地出让面积 - 100.00 - - - - 2,621.00   

1.2 土地出让价格 1,041.30 1,072.54 1,104.72 1,137.86 1,172.00 1,207.16 1,243.37   

2 
商业用地出让

收入 
- 174,836.00 - - - - 753,984.48   

2.1 土地出让面积 - 200.00 - - - - 744.00   

2.2 土地出让价格 848.72 874.18 900.41 927.42 955.24 983.90 1,013.42   

3 
工业用地出让

收入 
- 12,527.00 - - - - 239,048.58   

3.1 土地出让面积 - 100.00 - - - - 1,646.00   

3.2 土地出让价格 121.62 125.27 129.03 132.90 136.89 141.00 145.23   

4 
医疗用地出让

收入 
- 17,616.00 - - - - 25,726.68   

4.1 土地出让面积 - 300.00 - - - - 3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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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4.2 土地出让价格 57.01 58.72 60.48 62.29 64.16 66.08 68.06   

5 计提比例  30%     30%   

二 计提收益 - 93,669.90 - - - - 1,283,289.75 - - 

三 财政补贴收入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四 总收益 21,000.00 114,669.9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304,289.75 21,000.00 21,000.00 

（续） 

序号 项目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第 21 年 第 22 年 第 23 年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一 
土地出让收

入 
- - - - - - - - - 

1 
住宅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 - 

1.1 
土地出让面

积 
- -               

1.2 
土地出让价

格 
               

2 
商业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2.1 
土地出让面

积 
               

2.2 
土地出让价

格 
               

3 
工业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3.1 
土地出让面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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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第 21 年 第 22 年 第 23 年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3.2 
土地出让价

格 
               

4 
医疗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 - 

4.1 
土地出让面

积 
- -               

4.2 
土地出让价

格 
                

5 计提比例          

二 计提收益 - - - - - - - - - 

三 
财政补贴收

入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四 总收益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续） 

序号 项目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第 31 年 第 32 年 第 33 年 

一 
土地出让收

入 
- - - - - - - 

1 
住宅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1.1 
土地出让面

积 
              

1.2 
土地出让价

格 
              

2 
商业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25  

序号 项目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第 31 年 第 32 年 第 33 年 

2.1 
土地出让面

积 
              

2.2 
土地出让价

格 
              

3 
工业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3.1 
土地出让面

积 
              

3.2 
土地出让价

格 
              

4 
医疗用地出

让收入 
- - - - - - - 

4.1 
土地出让面

积 
              

4.2 
土地出让价

格 
              

5 计提比例        

二 计提收益 - - - - - - - 

三 
财政补贴收

入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四 总收益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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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整体收益 

项目整体收益 3,130,896.93 万元，其中省本级 980,137.08 万元，郑州市本级 2,150,759.85 万元，具体如下： 

表 5-2  整体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省本级项目收益 980,137.08 -       1,058.49 3,692.52 6,354.71 9,045.81 11,766.64 14,518.00 17,300.70 

市本级收益 2,150,759.85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01,800.2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14,669.90 21,000.00 

项目收益合计 3,130,896.93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02,858.69 24,692.52 27,354.71 30,045.81 32,766.64 129,187.90 38,300.70 

（续） 

项目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第 21 年 第 22 年 

省本级项目收益 20,115.59 22,963.51 25,845.31 28,761.90 31,714.15 34,702.97 37,729.29 40,794.05 43,898.19 44,575.07 45,245.18 

市本级收益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1,304,289.75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项目收益合计 41,115.59 43,963.51 46,845.31 1,333,051.65 52,714.15 55,702.97 58,729.29 61,794.05 64,898.19 65,575.07 66,245.18 

（续） 

项目 第 23 年 第 24 年 第 25 年 第 26 年 第 27 年 第 28 年 第 29 年 第 30 年 第 31 年 第 32 年 第 33 年 

省本级项目收益 45,908.59 46,565.37 47,215.58 47,859.29 48,496.56 49,127.46 49,752.05 50,370.39 50,982.55 51,588.59 52,188.57 

市本级收益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项目收益合计 66,908.59 67,565.37 68,215.58 68,859.29 69,496.56 70,127.46 70,752.05 71,370.39 71,982.55 72,588.59 73,1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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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息覆盖倍数 

1.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整体） 

经测算，在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并假设项目预测收益可以全部实现，在项目融资期限

内，项目收益合计 3,130,896.93 万元，项目融资本息合计 2,420,000.00

万元，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9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表 5-3  项目收益与融资本息平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息 项目收益 

第 1 年 13,280.00 21,000.00 

第 2 年 23,280.00 21,000.00 

第 3 年 33,280.00 21,000.00 

第 4 年 44,000.00 21,000.00 

第 5 年 44,000.00 102,858.69 

第 6 年 44,000.00 24,692.52 

第 7 年 44,000.00 27,354.71 

第 8 年 44,000.00 30,045.81 

第 9 年 44,000.00 32,766.64 

第 10 年 44,000.00 129,187.90 

第 11 年 44,000.00 38,300.70 

第 12 年 44,000.00 41,115.59 

第 13 年 44,000.00 43,963.51 

第 14 年 44,000.00 46,845.31 

第 15 年 44,000.00 1,333,051.65 

第 16 年 44,000.00 52,714.15 

第 17 年 44,000.00 55,702.97 

第 18 年 44,000.00 58,7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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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息 项目收益 

第 19 年 44,000.00 61,794.05 

第 20 年 44,000.00 64,898.19 

第 21 年 44,000.00 65,575.07 

第 22 年 44,000.00 66,245.18 

第 23 年 44,000.00 66,908.59 

第 24 年 44,000.00 67,565.37 

第 25 年 44,000.00 68,215.58 

第 26 年 44,000.00 68,859.29 

第 27 年 44,000.00 69,496.56 

第 28 年 44,000.00 70,127.46 

第 29 年 44,000.00 70,752.05 

第 30 年 376,000.00 71,370.39 

第 31 年 280,720.00 71,982.55 

第 32 年 270,720.00 72,588.59 

第 33 年 278,720.00 73,188.57 

合计 2,420,000.00 3,130,896.93 

本息覆盖倍数 1.29 

2.郑州市本级项目本息覆盖倍数 

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能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并假设项目

预测收益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实现，专项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

及对应还本付息情况见下表。 

表 5-4  郑州市本级项目收益与融资本息平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1年   8,140.00 8,140.00 21,000.00 

第2年   16,140.00 16,140.00 21,000.00 

第3年   24,140.00 24,140.00 21,000.00 

第4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5年   32,000.00 32,000.00 101,8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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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偿还本金 应付利息 本息合计 

第6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7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8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9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10年   32,000.00 32,000.00 114,669.90 

第11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12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13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14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15年   32,000.00 32,000.00 1,304,289.75 

第 16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17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18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19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0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1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2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3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4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5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6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7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8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29 年   32,000.00 32,000.00 21,000.00 

第 30 年 203,500.00 32,000.00 235,500.00 21,000.00 

第 31 年 200,000.00 23,860.00 223,860.00 21,000.00 

第 32 年 200,000.00 15,860.00 215,860.00 21,000.00 

第 33 年 196,500.00 7,860.00 204,360.00 21,000.00 

小计 800,000.00 960,000.00 1,760,000.00 2,150,759.85 

本息覆盖倍数 1.22 

注：本项目建设期利息已在总投资中进行资本化处理，建设期内

债券利息由财政资金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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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体评价结果 

经测算，在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各项

假设前提下，并假设项目预测收益在可以全部实现，在项目融资期限

内，项目收益合计 3,130,896.93 万元，项目融资本息合计 2,420,000.00

万元，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9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同时，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郑州市本级）收益预测及其依

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偿还专项债券的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22 倍。项目相关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使用限制 

本报告只能用于本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评价报告的

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所及执业注

册会计师无关。












